
证券代码：

000911

证券简称：南宁糖业 公告编号：

2012-53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2

第六次临时会议（通讯表决）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发出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会议通知已于

2012

年

11

月

27

日通过书面送达、传真等方式通知各位

董事。

2

、召开会议的时间：

2012

年

11

月

30

日

会议召开方式：通讯方式

3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11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11

人 。

4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南宁统一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

统一公司

"

）购买位于南宁市江南区亭洪路

48

号的

11

宗商住混合用地，合计面积为

77,747.06

平方米（约

116.62

亩，以实测面积为准），购买价格预计约为人民

币

5

亿元，所需资金由公司自有资金解决（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南宁

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购买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独立董事已对本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公司拟购买土地使用权，能够增强公司资产的完整性，有助于公司统一协调管理，有利于提升公司

的持续经营能力，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实际经营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本次购买土地使用权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向南宁统一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购买

11

宗

地的土地使用权，具体交易价格待确定后另行公告。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另行履行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

、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甘蔗研发中心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在南宁市邕宁区新兴产业园（广西

"

中国糖城

"

）投资建设甘蔗研发中心，为公司

后续发展和新品种开发创造条件，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另行履行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生产设备以售后回租方式向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金

额

3

亿元人民币，期限

5

年（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南宁糖业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4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下属分厂资产报废的议案》。

同意公司下属制糖造纸厂报废一批固定资产， 该批

20

项

24

台 （套） 设备合计固定资产原值：

1,230,

488.47

元，截至

2012

年

6

月，已提折旧

721,164.05

元，净值为

509,324.42

元。 处置的相关手续按公司有关规

定办理。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三、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五届董事会

2012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0911

证券简称：南宁糖业 公告编号：

2012-54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购买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2012

年

11

月

30

日以现场形式召开了第五届

董事会

2012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议案》，现将公司拟购买土地使用权

事项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公司拟向南宁统一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

统一公司

"

）购买位于南宁市江南区亭洪路

48

号的

11

宗商住用地，合计面积为

77,747.06

平方米（约

116.62

亩，以实测面积为准），购买价格预计为人民币约

5

亿

元，所需资金由公司自有资金解决。

该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拟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2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

11

票通过，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本次购买土地使用权事项无需经过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独立董事对本次公司购买土地使用权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本次公司拟购买土地使用权，能够增强公司资产的完整性，有助于公司统一协调管理，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持

续经营能力，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实际经营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本次购买土地使用权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向南宁统一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购买

11

宗地的

土地使用权，具体交易价格待确定后另行公告。

二、出让方基本情况

名称：南宁统一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及主要办公地点：南宁市亭洪路

48

号

法定代表人：李俊鹏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450100000014637

（

1-1

）

主营业务：对南宁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及其收益的经营；房屋租赁；销售：饲

料，酵母，减水剂，复合肥，变性淀粉，文化用纸，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

主要股东：南宁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统一公司

100%

股权）

出让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同时也不

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

11

宗地均位于南宁市亭洪路，为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南宁美时纸业有限责任公司、南宁云

鸥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的厂房、仓库等用地，总面积为

77,747.06

平方米（约

116.62

亩，以实测面积为准），目前

使用方式为租赁。 每年我公司及子公司分别向统一公司支付土地租赁费。

本次土地使用权购买价格预计约为人民币

5

亿元，土地使用性质为商住混合用地，其中商业用地使用

年限为

50

年，住宅用地使用年限为

70

年。

四、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历史原因上述土地与本公司的土地犬牙交错，相互分割。 公司购买上述

11

宗土地，将使公司资产更清

晰、更完整，有利于公司整体布局及战略规划的实施。

五、其他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另行履行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1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2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购买土地使用权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0911

简称：南宁糖业 公告编号：

2012-55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交易内容：本公司以自有生产设备作为融资租赁的标的物，向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简

称

"

交银租赁

"

）申请金额为人民币

3

亿元、期限

5

年的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

2

、本次交易金额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9.32%

，交易涉及资产总额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

计总资产的

7.11%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

2012

年

11

月

30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

2012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

、交银租赁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一、交易概述

为补充流动资金、调整负债结构、降低财务费用，公司以自有生产设备作为融资租赁的标的物，向交银

租赁申请金额为人民币

3

亿元、期限为五年的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交易对方：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松涛路

80

号

3

号楼

6

楼

法定代表人：陈敏

注册资本：

40

亿元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接受承租人的租赁保证金，向商业银行转让应收租赁款，经批准发行金融债

券，同业拆借，向金融机构借款，境外外汇借款，租赁物品残值变卖及处理业务，经济咨询，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

、名称：公司自有生产设备

2

、类别：固定资产

3

、权属：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4

、所在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5

、资产价值：租赁物账面净值

3.3488

亿元。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1

、南宁糖业将其未设置抵押权、质押权和其他担保权益、不存在优先权、拥有完全所有权的租赁物转让

给交银租赁，再由交银租赁出租给南宁糖业占有、使用与收益。

2

、租赁物账面净值为

3.3488

亿元，转让价为

3

亿元，由交银租赁一次性支付给南宁糖业。

3

、租赁期限为

60

个月（

5

年），自交银租赁向南宁糖业支付租赁物转让款之日（简称

"

起租日

"

）起计算。

4

、南宁糖业同意向交银租赁支付租赁手续费共计人民币

600

万元。 合同解除或终止的，租赁手续费不

予退还。 租赁手续费由交银租赁在支付租赁物转让款的同时扣收。

5

、在租赁期内，如遇中国人民银行调整贷款基准利率，则年租息率一年调整一次【即从起租日起满整年

（约）】，调整起始日为起租日起每满整年时的那一期租金期支付日，年租息率按照调整起始日的中国人民银

行公布的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和双方约定的方法计算。

6

、租金计算及支付方法：等额租金后付法，按季收取。 等额后付法，即租赁期限内每期以相等的额度偿

还租金，租金在每期结束时支付。

每期租金计算公式为：

7

、租赁物的所有权属于交银租赁，南宁糖业在租赁期内只享有占有、使用、收益权，不得将租赁物予以

销售、转让、转租、出借、抵（质）押、投资、将租赁物迁离使用地点或采取其它侵犯甲方所有权的行为。

8

、租赁期满后，南宁糖业以名义货价（

1

元）从交银租赁手中购回全部租赁资产的所有权。

五、本次融资租赁的目的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通过融资租赁业务，利用公司现有生产设备进行融资，有利于拓展公司的融资渠道，缓解流动资金压

力，降低财务费用，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2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

、融资租赁合同及其附件。

特此公告。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拟购买土地使用权的独立意见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2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拟购买土地使用权的

议案》。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就公司本次拟购买土地

使用权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公司拟购买土地使用权，能够增强公司资产的完整性，有助于公司统一协调管理，有利于提升公司

的持续经营能力，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实际经营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本次购买土地使用权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向南宁统一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购买

11

宗

地的土地使用权，具体交易价格待确定后另行公告。

独立董事：

黄友清 林仁聪

张志浩 梁戈夫

2012

年

11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６

证券简称：江苏旷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８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以书面形式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以现场会议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现场出席董事

５

人，通讯表决董事

４

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部分监事列席了现场会议。会议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通过《关于注销武进分公司及股份公司迁址的议案的议案》。同

意公司合并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进分公司， 并把公司注册地址迁至原武进分公司所在

地：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武进纺织工业园江东路

２８

号。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按照法定程序具体办理注销武进分公司和公司迁址的相关事宜。

２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通过《关于对超募资金项目调整投资总额的议案》，同意公司对

两项二期扩能项目投资总额进行调整：

其中，引进无梭织机生产高档汽车内装饰面料技改扩能项目（二期）投资总额由

１８

，

７５２．２４

万元调整为

９

，

６１９．９３

万元；汽车装饰用有色差别化纤维二期扩能项目投资总额由

１４

，

６６７．９８

调整为

６

，

４０６．６３

万元。

以上两项合计调整金额

１７

，

３９３．６６

万元，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１８．２４％

。

３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通过《关于投资设立内饰件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超募资金

及其他自筹资金

２．００

亿元作为注册资金设立内饰件全资子公司。

针对第

２

、第

３

项议案，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都发表了同意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本次调整超募资金项目投资总额是根据公司行业及项目市场实际情况作出的谨慎

决定，同时公司将调整后的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内饰件公司发展循环经济项目是科学、合理地考虑变更后剩

余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公司长期利益，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对提高公司的整体效益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不

会损害全体股东的利益。

保荐机构意见：我公司认为，江苏旷达本次变更部分超募资金用于设立子公司开展面料复合及建筑新

材料项目是必要的、合规的。

以上两项议案均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调整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

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０

）内容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４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通过《关于投资设立座套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以房屋、建筑

物及设施等实物资产及自有资金共

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作为注册资金投资设立汽车座套全资子公司。

《关于设立座套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１

）内容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５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同意公司修改《公司章程》

中有关注册地址的条款。

《公司章程》原第五条：

公司注册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雪堰镇旷达路

１

号，邮政编码：

２１３１７９

。 修改为：

公司注册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湖塘纺织工业园江东路

２８

号，邮政编码：

２１３１６２

。

针对第

１

、第

５

项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公司本次对武进分公司吸收合并，整合资源，把公司

注册地址变更到原分公司地址，同时修改《公司章程》中注册地址相关条款，是为理顺管理架构，符合公司长

远发展要求。

６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会议决

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星期一）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武进分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

《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２０１２－０４２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３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超募资金设立全资子公

司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６

证券简称：江苏旷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９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各位监事发出，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表

决监事

３

人，实际表决监事

３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１

、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通过了《关于注销武进分公司及股份公司迁址的议案》。

２

、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通过了《关于对超募资金项目调整投资总额的议案》，同意公

司对二期扩能项目投资总额进行调整。

３

、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内饰件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超募

资金及其他自筹资金

２．００

亿元作为注册资金设立内饰件全资子公司。

４

、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座套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以房屋、建

筑物等实物资产及自有资金共计

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作为注册资金设立汽车座椅面套全资子公司。

５

、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同意公司修改《公司章

程》中有关注册地址的条款。

对第

１

、第

５

项议案，监事会发表意见：公司注销武进分公司，并把公司注册地址迁址到原分公司地址，

能合并公司与武进分公司的管理职能，理顺管理架构，有利于形成扁平化管理，更能体现责、权、利相结合的

原则。 因此，同意公司作出以上整合并对章程中注册地址的相应条款作出修改。

对第

２

、第

３

项议案，监事会发表意见：公司调整二期扩能项目的投资总额是根据行业和市场的情况作

出的积极反应，保证了资金安全。 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是为寻求业务上的创新，符合国家政策，有利于提高

公司市场竞争力，是公司发展战略的需要，且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同意公司调整超募资金项

目总额来投资设立内饰件公司。

特此公告。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６

证券简称：江苏旷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０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变更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１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６１３

号文核

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５

，

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２０．１０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

１００

，

５００．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５

，

１５０．２８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９５

，

３４９．７２

万元。

根据发行人公开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公司“引进无梭织机生

产高档汽车内装饰面料项目”、“汽车装饰用有色差别化纤维生产项目”， 上述两项目需要资金人民币

２６

，

３１７．５０

万元，公司此次超募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６９

，

０３２．２２

万元。

２

、拟变更项目情况：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

１８

，

７５２．２４

万元用于建设“引进无梭织机生产高档汽车内装饰面料技改二期扩能”项目，使用

１４

，

６６７．９８

万元用

于“汽车装饰用有色差别化纤维二期扩能”项目，两项目（以下统称为“二期扩能项目”）合计使用超募资金

３３

，

４２０．２２

万元，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３５．０５％

。

３

、变更后投向及审议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对超募资金项目调整投资总额的议案》和《关于投资设立内饰件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将原二期

扩能项目投资总额调整，合计调整金额

１７

，

３９３．６６

万元，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１８．２４％

。 并把调整出的资金中

的

１７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变更投资方向，用于成立全资子公司

－－－

江苏旷达汽车内饰件有限责任公司。 以上两项

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调整二期扩能项目投资总额的具体内容：

单位：万元

名称

引进无梭织机生产高档汽车内装饰

面料技改二期扩能项目

汽车装饰用有色差别化纤维

二期扩能项目

调整合计

调整前 调整后 差异 调整前 调整后 差异

建设投资

１７

，

７７８．１６ ８

，

７０５．４０ ９

，

０７２．７６ １２

，

９７４．１９ ５

，

７３２．５２ ７

，

２４１．６７ １６

，

３１４．４３

流动资金

９７４．０８ ９１４．５３ ５９．５５ １

，

６９３．７９ ６７４．１２ １

，

０１９．６７ １

，

０７９．２２

合计

１８

，

７５２．２４ ９

，

６１９．９３ ９

，

１３２．３１ １４

，

６６７．９８ ６

，

４０６．６３ ８

，

２６１．３５ １７

，

３９３．６６

４

、投资必需的审批程序：

（

１

） 本次资金使用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章程》及《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投资事项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２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项调整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并不构成关联

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３

）其他审批：

公司已经取得新设立公司将投资的新项目“利用废弃聚酯年产

４００００

吨新型建筑材料”的备案通知书，

备案号为武发改行审备［

２０１２

］

５１６

号。

上述项目已经申请土地使用指标，但尚未取得土地使用权。

二、变更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一）原超募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１

、引进无梭织机生产高档汽车内装饰面料技改二期扩能项目：

项目实施主体：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实施地点：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武进纺织工业园区

项目的立项批文和环保批文： 本项目已经常州市武进区发展和改革局备案， 备案号为武发改行审备

［

２０１１

］

２１４

号，并取得常州市武进区环境保护局的环评批复：武环表复［

２０１１

］

３５８

号。

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总投资为

１８７５２．２４

万元， 其中建设投资总计

１７７７８．１６

万元， 占总投资额的

９４．８１％

；铺底流动资金

９７４．０８

万元，占投资额的

５．１９％

。

资金使用计划：根据项目实施进度安排，拟在两年内完成固定资产建设投入，三年内完成全部流动资金

投入。 第一年需资金

８３２７．２４

万元，第二年需资金

１００６７．１５

万元，第三年需资金

３５７．８５

万元。

项目经济效益：项目达产后，项目全部销售收入可达到

２０８７７．２２

万元，总投资收益率达

１７．５４％

，预期

目标

６

年左右回收全部投资。

２

、汽车装饰用有色差别化纤维二期扩能项目：

项目实施主体：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实施地点：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武进纺织工业园区

项目的立项批文和环保批文：

本项目已经常州市武进区发展和改革局备案，备案号为武发改行审备［

２０１１

］

２１３

号，取得常州市武进

区环境保护局环评批复：武环开复［

２０１１

］

５９

号。

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总投资为

１４６６７．９８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总计

１２９７４．１９

万元，占总投资额的

８８．４５％

；流动资金

１６９３．７９

万元，占总投资额的

１１．５５％

。

资金使用计划：

根据项目实施进度安排，拟在两年建设期内完成固定资产建设投入，计划三年内完成全部流动资金投

入。 第一年需资金

５７２６．８４

万元，第二年需资金

８２６５．１５

万元，第三年需资金

６７５．９９

万元。

项目经济效益：

项目达产后， 项目全部销售收入可达到

２５１３０．００

万元， 项目年利润总额

３２６０．７２

万元； 年税后利润

２４４５．５４

万元。

以上两项超募项目实施主体没有发生变更。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已实际投入超募资金

６２５１．１８

万

元，两项目剩余超募资金

２７１６９．０４

万元（不包括利息净收入）尚未使用，现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中。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两项目实际投资情况：

单位：万元

超募资金投向

计划投资

总额

累计投入

金额

投资进度

（

％

）

经济效益

引进无梭织机生产高档汽车内装饰

面料技改扩能项目（二期）

１８７５２．２４ ４２７５．８２ ２２．８０ ８．６６

汽车装饰用有色差别化纤维二期扩

能项目

１４

，

６６７．９８ １９７５．３６ １３．４７ ０

合计

３３４２０．２２ ６２５１．１８ － ８．６６

（二）调整超募项目投资总额的原因

１

、公司发展战略的调整：由于近年来整个汽车市场的增幅下降较大，因此预测未来的汽车市场不会再

有爆发式的增长，由于汽车面料不可能为公司带来几何式的增长，为了公司长远的发展与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将整合现有供应商合作的资源，调整部分商业模式，有选择性地扩大业务外包，在不增加大的固定资产

投资的基础上，来拓展面料新市场。 并积极拓宽新的渠道，实施新项目，以新的增长点来实现公司的战略目

标。

２

、产能调整：主要是考虑未来的市场对产品的需求量与原超募项目中预测的需求量有较大的变化，而

目前投入的设备产能能够满足现有生产及未来市场微增长的需求，同时由于未来主面料需求的变化，可能

会造成机织提花设备的产能不匹配，会造成部分设备产能的过剩。因此减少了机织与纬编设备的投入。这一

变化也造成了化纤产能配套的变化，同时目前由于人民币增值，汇率的变化，导致化纤出口的利润减少，因

此同比考虑调整化纤扩能设备的投资。

３

、稳健原则：为了全体股东利益和公司发展，规避政策风险及经营风险，公司积极寻求新的市场增长

点，把握国家有利政策，把资金投资到保持公司业绩高速增长的项目中，因此做出本次的调整方案。

三、新设立全资子公司情况说明

公司拟将原二期扩能项目资金中的

１７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变更投资方向， 用于成立全资子公司

－－－

江苏旷达

汽车内饰件有限责任公司：

该公司注册地：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雪堰镇潘家工业园。

该公司法人代表：沈介良。

该公司注册资金：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其中：以超募资金投资

１７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其余由公司自有资金或借贷

资金解决。

该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

１

）面料的复合；

２

）非织造项目产品

－

消化吸收公司内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料及市场上回收的报废内饰材料为主要原

料进行非织造工艺加工形成的绿色聚酯吸音保温内装饰建材产品；

３

）相关汽车内饰件产品。

（一）投资概况和投资计划

新设全资子公司将主要投资“利用废弃聚酯年产

４００００

吨新型建筑材料”的新项目。 项目总投资

４３

，

８６０．２０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４０

，

０３３．３０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为

１

，

１０６．９０

万元，建设期利息

２

，

７２０．００

万元。

项目资金来源：项目资本金

１８

，

８６０．２０

万元，由企业使用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出资，不足部分以借贷资

金解决，项目拟申请建设投资借款

２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二）可行性分析

１

、项目的背景情况：

新项目符合《汽车产品回收利用技术政策》、《产业用纺织品“十二五”发展规划》提出的“绿色环保、节能

减排、资源循环”等国家产业政策及相关规划。 随着我国汽车工业的稳定运行，保障了汽车内饰面料的持续

增长，但同时也将产生更多的废丝、废面料及边角料，使我国聚酯涤纶回收压力持续增长。为应对能源危机，

加强能源循环利用，提高能源利用率，国家鼓励汽车材料、物质生产企业加大对再生材料和替代材料技术的

开发应用，扩大回收材料的再生领域。

本项目有生产工艺先进，具有能源消耗小，污染物排放少，对环境影响小的特点，符合国家及地方对环

境保护和节能降耗的要求，市场前景广阔，能极大推动企业发展。

２

、项目选址：

本项目建于常州市武进区雪堰镇潘家工业园区，该区域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完善，项目

生产所需的水、电、气等生产资料在开发区内都能得到很好的满足。 因此本项目具有较好的建设条件。

本项目用地范围在土地利用规划中属于工业用地，总用地面积为

１３２

亩（约

８８０００

平方米）。

３

、项目实施面临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

１

）经营风险：该项目与公司主营业务的市场、客户应用的领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要培育市场、占领市

场，成为该领域的领军企业还存在不确定性，同时此行业受政策因素影响也较大，因此如果处理不当，存在

经营风险。

（

２

）管理风险：该项目与公司原主营产品在技术研发、生产工艺流程、客户对象等方面均存在一定差别，

管理团队是新组建的，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市场开拓低于预期、人才储备不能随业务增长而同步提升等

不确定性因素，因此公司对市场、技术、生产、售后服务等方面会做出进一步的详细规划与安排。

（

３

）财务风险：由于该项目涉及领域的竞争性比较强，售价及成本、费用“二头”挤压，产品在获利能力存

在不确定性，同时在经营上存在给客户垫资较多等现象，因此，存在一定的财务风险。

（三）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正常年可实现营业收入为

５４

，

０００．０

万元（不含税），年利润总额为

９

，

８９１．８

万元，项目投资财务

内部收益率为

１６．１ ％

（所得税后），大于基准内部收益率，财务净现值大于零，投资回收期为

７．４１

年（所得

税后，含建设期

３

年）。 项目建成后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收回投资，同时为企业和区域经济带来一定的经济

效益。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变更募投项目的意见

１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调整超募资金项目投资总额是根据公司行业及市场实际情况作出的谨慎决定，不存在改变或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时公司将调整后的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内饰件公司发

展循环经济项目是科学、合理地考虑变更后剩余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公司长期利益。同意公司变更募集资

金用途事项。

２

、监事会意见：

公司调整二期扩能项目的投资总额是根据行业和市场的情况作出的积极反应，保证了资金安全。 投资

设立全资子公司是为寻求业务上的创新，符合国家政策，有利于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是公司发展战略的需

要，且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同意公司调整超募资金项目总额来投资设立内饰件公司。

３

、保荐机构意见：

鉴于江苏旷达原超募资金项目市场环境发生变化，现变更部分超募资金设立子公司主要开展面料复合

及建筑新材料等业务，该项目在市场、技术和经济上可行，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我公司认为，

江苏旷达本次变更部分超募资金用于设立子公司开展面料复合及建筑新材料项目是必要的、合规的。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３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４

、监事会对第二届监事第十七次会议审议有关事项的意见；

５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超募资金设立全资子公

司的保荐意见；

６

、公司“利用废弃聚酯年产

４００００

吨新型建筑材料”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特此公告。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６

证券简称：江苏旷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１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座套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投资情况概述

１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房屋、建筑物等不动产及自有资金出资

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设立座套业务的全资子公司。

２

、投资必需的审批程序：

（

１

） 本次资金使用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投资事项的批准权限在公司董事会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２

）该全资子公司的设立须经企业所在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

（

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项对外投资并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情况

本公司为该全资子公司的唯一投资主体，并无其他投资方。

三、投资情况

公司以位于潘家的房屋、 建筑物及设施等实物资产和自有资金出资成立全资子公司

－

江苏旷达汽车座

椅面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座套子公司”），注册资金：

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以公司房屋、建筑物及设施等实

物资产净值

４

，

８７３．１２

万元和自有资金

３

，

１２６．８８

万元进行出资，公司

１００％

控股。

公司把涉及座椅面套生产、经营的设备等出售给座套子公司；同时涉及客户、供应商、个人的债权债务

转让给座套子公司；涉及生产经营的人员成建制划转至座套子公司。

公司实物资产投资表：

房屋建筑物 原值 净值（

２０１２．１０．３１

） 备注

创业大楼、世纪生产大楼、办公

楼及配套设施

９

，

０３０．４１

万元

４

，

８７３．１２

万元

四、拟设企业的基本情况

１

、该全资子公司的名称拟为：江苏旷达汽车座椅面套有限责任公司。

２

、该公司注册资本拟为：人民币

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本公司出资比例为

１００％

。

３

、该公司的注册地址拟为：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雪堰镇潘家旷达路

１

号。

４

、法定代表人：沈介良。

５

、经营范围：汽车座椅面套研发、生产、销售。

以上内容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为准。

五、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项对外投资为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故无需签订对外投资合同。

六、设立座套公司的目的、存在的风险以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１

、设立座套公司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目的：根据公司发展战略，以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原则为基础，对座椅面套的生产管理与面料的生产管

理进行分离。

影响：公司将加强开展汽车座椅织物面套业务，增强公司行业竞争力，从而促进公司的后续发展，实现

公司的战略目标。

２

、可能存在的风险：

市场风险：汽车座椅面套业务同样受汽车产业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因此，市场竞争的激烈会给企业

发展带来一定的风险。

管理风险：座套业务组建了新的管理团队，要形成科学、有效的系统管理会有一个过程，因此，存在团队

建设、生产和营销规划等管理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６

证券简称：江苏旷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２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武进分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会

议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是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的决定。会议的

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星期一）上午

１０

时正。

５

、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７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

４

）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及其他相关人员

８

、会议地点：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进分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江苏省常州市武进

区湖塘镇武进纺织工业园江东路

２８

号）。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对超募资金项目调整投资总额的议案》；

２

、《关于投资设立内饰件公司的议案》；

３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上述

３

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

请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相关

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

—

１６

：

３０

；

２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事务部；

３

、登记办法：

（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

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７

：

００

前送达

或传真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四、其他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会期预计为半天。

（二）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三）会务联系方式：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雪堰镇旷达路

１

号本公司证券事务部。

邮政编码：

２１３１７９

联 系 人：徐秋、陈艳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９

）

８６１５９３５８

联系传真：（

０５１９

）

８６５４９３５８

特此公告。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附件

１

：授权委托书。

附件

２

：回执。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参加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本人）承担。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

／

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

序号 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对超募资金项目调整投资总额的议案》

２

《关于投资设立内饰件公司的议案》

３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附注：

１

、如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的表决做出明确指示，则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２

、如欲投赞成票议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反对”栏内相应地

方填上“

√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３

、授权委托书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附件

２

：

回 执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我单位（个人）持有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拟参加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帐户：

股东名称：（签章）

注：请拟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前将回执传回公司。 授权委托书和回执剪报或重

新打印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６

证券简称：江苏旷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３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设立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成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根据本次会议决议，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１

，

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作为注册资金设

立汽车用品销售全资子公司。

经工商部门核准，公司于近日完成了全资子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取得了黑龙江省兰西县工商行

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名称：黑龙江旷达兰亚汽车用品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２３２３２５１０００１６１９３

；

住所：黑龙江省绥化市兰西县远大乡胜利村三百晌屯；

法定代表人姓名：沈介良；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１

，

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汽车坐垫、汽车座椅、汽车座椅套、汽车内饰品、亚麻及亚麻制品、纺织品、亚麻服装、针织品、

编织品、化纤及化纤制品、纺织机械及配件销售，机械设备租赁，代理与业务相关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相关技术信息咨询、培训服务。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０１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３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特此公告。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６

证券简称：长城电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４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

冠捷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三季度报告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日前，冠捷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冠捷科技”，为本公司下属公司）就其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三季度综合

业绩刊发了公告，重点载述如下：

项目

报告期

（单位：千美元）

报告期

（单位：千美元）

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收入

８

，

３５２

，

８１８ ８

，

１５１

，

７８７

期间利润

５７

，

０２０ ７５

，

７２６

利润归属于冠捷科技所有者

７５

，

４６３ ８０

，

１０５

基本每股收益

３．２２

美仙（注）

３．４１

美仙（注）

摊薄每股收益

３．２２

美仙

３．４１

美仙

注：

１

美仙

＝０．０１

美元

关于冠捷科技

２０１２

年三季度业绩的详细资料请见冠捷科技于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ｎｅｗｓ．ｈｋ

中刊登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十二月一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8

2012

年

12

月

1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2256

证券简称：彩虹精化 公告编号：

2012－069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2012

年

11

月

30

日接到控股股东深圳市彩虹创

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彩虹集团

"

）通知，彩虹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20,000,000

股无限售流通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39%

）质押给宁国市弘润创投产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用于其向宁国市弘润创投产

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质押担保。彩虹集团已于

2012

年

11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从

2012

年

11

月

30

日至质权人申请解冻为

止。

目前，彩虹集团共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22,616,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9.15%

。 截止本公

告披露日，彩虹集团共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116,0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7.04%

。

特此公告。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2399

证券简称：海普瑞 公告编号：

2012-065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近日收到保荐机构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

"

中投证券

"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函》，公司原保荐代表人冒友华先生因工作变动，不再

担任公司保荐代表人的工作。 中投证券决定由杨德学先生接替冒友华先生担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持续督导期的保荐代表人，履行相关职责和义务。 杨德学先生简历附后。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公司的保荐代表人为杨德学先生和魏德俊先生，持续督导期为

2010

年

05

月

06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附件：

杨德学先生，中投证券投资银行部董事，保荐代表人，经济学硕士，

10

年以上投资银行业务经历。 曾担任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IPO

、江苏长海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

IPO

等项目的保荐代表人。

证券代码：

002549

证券简称：凯美特气 公告编号：

2012-034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岳阳长岭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建设炼厂制氢尾气变压吸

附分离提纯及食品级液体二氧化碳项目试车成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岳阳长岭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长岭凯美特

"

）建

设

"

炼厂制氢尾气变压吸附分离提纯及食品级液体二氧化碳项目

"

，由于长岭凯美特合理调配建设进度，项目

建设已完工，该装置已完成

72

小时试运行，于

2012

年

11

月

30

日试车成功，目前设备及工艺各项指标处于

优化调整中。长岭凯美特将不断优化装置生产条件，逐步调整工艺参数，保持生产装置的安全稳定运行，努力

尽快实现装置的达标达产，该项目的顺利投产，将进一步扩充公司产品种类，有利于公司未来业绩的提升，不

会对公司当年业绩产生较大影响。

公司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002484

证券简称：江海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39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部分股份再次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接到股东朱祥的通知，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27

日出具的《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朱祥先生于

2011

年

7

月

14

日质押给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鼓楼支行的本公司限售股

2,600,000

股已于

2012

年

12

月

27

日解

除质押。 此次解除质押的股份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1.25%

。

2012

年

12

月

27

日， 朱祥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限售股

5,300,000

股质押给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鼓楼支行，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自

2012

年

12

月

27

日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解除质押时止。 朱祥先生此次质

押给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鼓楼支行的股份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5%

。

朱祥持有本公司

3,276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5.75%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朱祥累计质押其持有的本

公司股份

3,240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5.58%

。 特此公告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2460

证券简称：赣锋锂业 编号：临

2012-048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公司

"

） 近日收到新余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2

年产业振兴和技

术改造项目中央基建投资预算（拨款）的通知》（余财基【

2012

】

21

号），根据江西省财政厅赣财建【

2012

】

95

号文件精神及省发展改革委员会、 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联合下发的赣发改产业字 【

2012

】

1648

号文，公

司

"

矿石提锂年产万吨锂电新材料生产线建设项目

"

获得

710

万元资金补助。

上述款项已到账。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项目的归

属期间根据项目的具体进展分期计入各期损益。 该项资金的取得对公司

2012

年度损益不会产生重大影

响。 最终会计处理结果以会计师审计意见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30

日


